附件：

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章程

一、大赛名称

行动实现梦想——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。

二、大赛简介

为激励更多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，爱公益创未来，把创意付诸行动，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携手建设银行浙江分行营业部，联合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秘书处，在2013年10月启动“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”，征集主题多样、形态各异、直抵人心、行动力强的公益广告作品，汇聚高校大学生的青春和实干，建设“中国梦”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三、活动对象

    浙江省内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在读的本科生、专科生、研究生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大赛设立指导单位，全面指导大赛的征集、评选、颁奖等组织工作，主办方负责具体事务性工作。同时，大赛设立评选委员会（简称评委会），对大赛报送作品进行评选。

指导单位：浙江省文明办  

浙江省广告协会  
主办单位：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

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秘书处

支持企业：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

组委会主任：浙江工商管理局副局长      张雪林

                浙江广电集团副总编辑      顾顺坤

组委会执行主任：
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秘书长                    陈继胜

浙江广告协会会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建明
浙江广电集团广告管理中心主任              李秀平

浙江少儿频道总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  涌

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  赵建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组委会办公室：

主任：浙江少儿频道副总监                  程  程

副主任：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办公室主任  苗华忠 

浙江少儿频道活动推广部主任                程  华

秘书长：浙江少儿频道宣传包装组组长        高  韧

    评委会

    评委会主席：浙江广电集团副总编辑      顾顺坤

    评委会委员(排名不分先后)：

浙江广告协会会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建明
浙江省文明办城市处处长                王先中
浙江广电集团广告管理中心主任          李秀平

    中国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              苏  夏

   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       范志忠

    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             常  虹

浙江农林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    钱杭园

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院长          徐凤兰

    博采传媒首席创意官、著名广告导演      李  炼

思美传媒华逸纵驰创意总监              钱  凯

五、参赛主题

    参赛作品要以“行动实现梦想”为主线，突出强调实干、行动力对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，从而号召更多的人，特别是年轻群体，加入到“用实干托起中国梦”的行列中。

作品可围绕以下主题展开：

（1）行动实现梦想，实干托起中国梦；
（2）讲文明树新风；
（3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；
（4）承担社会责任，积极参与志愿服务；
（5）食品安全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网络公德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。

六、奖项设置及宣传报道

1．奖项设置

    拟按分类（影视、平面）各设置：

    金 奖1 奖杯 证书 奖金（影视10000元、平面8000元）

    银 奖2 奖杯 证书 奖金（影视5000元、平面3000元）

    铜 奖3 奖杯 证书 奖金（影视3000元、平面1000元）

优秀奖  若干  证书

组织奖  若干  证书  奖金

总 计：金奖2，银奖4，铜奖6，优秀奖若干，组织奖若干。
2．获奖作品宣传报道及延续

（1）公益广告获奖作品将在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、浙江少儿频道官网、高校媒体终端及其他媒体、网络进行展示。

（2）获奖选手参加首届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颁奖盛典。

（3）评比出来的优秀广告作品将纳入浙江省“金桂杯”公益广告大赛。

七、大赛进程

1．作品报送：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；
2．作品整理: 2014年5月至2014年6月；
3．作品评审: 2014年6月至2014年7月；
4．颁奖晚会: 2014年7月；
5．作品展播：2014年8月电视展播，9月校园展播。
八、参赛作品要求

    1．影视类：

（1）参赛报送作品为浙江省内高校学生制作的中文影视类公益广告作品。

    （2）报送的影视广告作品须刻在DVD光盘上，存储格式为WMV。每一条参赛作品须刻录在一张光盘上，作品前统一加3秒黑屏。

（3）作品时长不得超过1分钟。

（4）作品格式：WMV格式，码流在1M以上，分辨率不低于720×576。

（5）作品语言：中文。

（6）须为画面配上普通话书写的对白及旁白字幕，同时附上中文简体的对白及旁白剧本，以方便评审。

    （7）作品内不得包含参赛选手信息。

2．平面类：

（1）参赛报送作品为浙江省内高校学生制作的平面类公益广告作品。

    （2）报送的平面广告作品须刻在DVD光盘上，存储格式为TIF。作品尺寸以实际为标准。

    （3）单件平面广告作品须刻录一张光盘。

    （4）平面广告参赛作品设系列，系列作品件数为三幅、四幅或五幅。（两件作品请按两个单件作品报），每个系列作品刻录在同一张光盘上。

    （5）作品内不得包含参赛选手信息。

    3．细则：

（1）在官方网站填写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，随参赛作品一起刻录到DVD光盘中；

（2）光盘封面上须标明“学校+个人姓名+类别+作品名称”；

（3）每张光盘内只能含一份参赛作品；

（4）若同一参赛者报送多件作品，须附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随光盘寄送，并在光盘封面注明：“附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”；

（5）将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及DVD光盘邮递至大赛主办方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。

九、参赛作品报送方式

通过邮寄方式报送。邮寄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武林巷1号易盛大厦405室，邮编：310005。
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、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在浙江少儿频道官方网站www.ztv-8.net 下载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1．每件作品均须认真、完整填写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，以备大赛后续工作所需，因填写错误或空缺导致的责任由参赛者自行承担。

    2．同一参赛者如有多件作品参赛，同一类别的参赛作品可刻录在一张光盘上，并在光盘封面列明作品名称及类别、参赛单位、单件/系列，内以文件夹区分，须提供报送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。不同类别的作品不得刻录在一张光盘上。

3．参赛作品凡涉及肖像、著作、商标、名称等知识产权和法律问题由参赛者负责处理。如出现相关纠纷，由参赛选手自行解决，与大赛主办方无关。
4．参赛作品概不退还。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有权将参赛作品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展播，同时制成光盘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推介、观摩、学习。
5．本章程及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、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可从大赛官方网站下载，网址：www.ztv-8.net。
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主办方所有。
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高校大学生公益广告大赛组委会

